[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6]附件
[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医保局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
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市医保局、卫生健康委，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自治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事务中心）、自治区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服务中心，区直及解放军、武警部队驻桂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和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医保发〔2021〕41号）精神，规范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管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健康服务需求，推进跨境医疗服务，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管理的通知》（桂卫医发〔2024〕19 号）相关规定基础上，现就进一步完善我区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一、扩大特需医疗服务项目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广西区内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可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特需医疗服务项目除原已开展的门诊诊查费、病房床位费、护理费、住院诊查费四类外，可扩大至自治区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内选择形成，明确拓展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实行动态管理。
二、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规模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规模，特需门诊出诊单元数量不超过医疗机构出诊单元总量的10%，特需病房床位数不得超过医疗机构核定床位数的10%，特需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数量及费用总额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总量的10%。外籍、港澳台人员选择特需医疗服务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各医疗机构应建立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基本医疗服务资源供应和绝大多数患者就医需求。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三、规范新增特需医疗服务项目管理流程
医疗机构新增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前，需完成必要性论证，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人员配置等，确保与自身功能定位相符，不影响基本医疗服务质量。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新增特需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定价后需同步向属地医保、卫生健康部门同时报送《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信息表》进行备案。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一经备案，须保持相对稳定，调价周期原则上不少于一年；调整价格需重新备案。
新增特需项目由自治区医保局按规定在国家医保局官网“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窗口申请赋码，在收费编码后加上大写英文字母“T”予以区分，并在收费票据和医疗费用清单上体现。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四、特需医疗服务医保支付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特需医疗服务坚持自愿选择原则。就诊人员选择特需医疗服务区域诊疗，发生的医疗费用全部由个人负担。参保患者在非特需医疗服务区域选择特需医疗服务项目，该项费用由个人负担。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如有对应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超出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部分不纳入按病种付费管理；如无对应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该项目费用全部不纳入按病种付费管理。特需医疗服务不纳入医疗机构自费费用占比计算。
五、强化监管与责任落实
各级医保、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的监管，对超范围开展特需医疗服务、强制提供特需医疗服务、特需医疗服务不足、未严格执行知情同意及价格公示等行为，一经查实，严肃追责。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向自治区医保局、卫生健康委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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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务人员配备情况
	(示例:在此填写开展特需医疗服务医务人员配备情况，包括数量类别、职称、专业等)

	特需医疗服务区域基本情况
	(示例:在此填写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独立区域的基本情况，包括具体位置、病房数量、设施设备等)



